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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四川省甘孜州乡城县娘拥水电站 
行业

类别 

水电

枢纽

工程 

主管部门 

（或主要投资方） 
大唐乡城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

性质 
新建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机

关、文号及时间 

四川省水利厅 （川水函[2007]800 号） 

2007 年 8 月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四川省水利厅 （川水函[2014]394 号） 

2014 年 3 月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 

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建设工期为 89 个月（2008 年 7 月至 2015 年 12 月），水

土保持建设时间为 2008 年 7 月至 2017 年 11 月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四川省清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单位 \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 

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中国水电第十一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四川华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工程咨询西北公司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报告编制单位 
四川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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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验收意见 

根据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和《四川省水利厅转发水利部关于加强

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

（水保〔2018〕887 号）的要求，大唐乡城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12月 30日在成都市主持召开了四川省甘孜州乡城县娘拥水电站

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四川省清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水土保持监测单位长江水利委员会

长江科学院，施工单位中国水电第十一工程局有限公司、中国水电

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四川华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水土保持监理

单位中国水利水电建设工程咨询西北公司，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编制单位四川大学的代表及特邀专家共 14 人，会议成立了验收组

（名单附后）。 

验收会议前，四川大学提交了《四川省甘孜州乡城县娘拥水电

站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提交了《四

川省甘孜州乡城县娘拥水电站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验收报告、

监测总结报告为此次验收提供了重要的技术依据。 

验收组观看了工程影像，查阅了技术资料，听取了施工单位关

于水土保持设施建设情况、监理单位关于水土保持监理情况、监测

单位关于水土保持设施监测情况、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关于水土保持

设施验收报告编制情况的汇报，经质询、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项目概况 

娘拥水电站位于四川省甘孜州乡城县境内，是硕曲河水电梯级

规划“一库六级”开发方案自上而下的第二级，电站采用引水式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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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闸址位于不忍沟下游约 200m 处，厂址位于日日韵沟对岸硕曲

河右岸顺河分布的高漫滩，闸、厂址相距约 18.0km。工程任务为

发电，工程等级为Ⅲ等中型工程。 

建设规模：电站水库正常蓄水位 3087.0m，相应库容为 120.0

万 m3，死库容为 39.70 万 m3，调节库容为 80.30 万 m3；最大坝高

27.7m，坝顶长度 79.0m；引水隧洞长约 15.48km，引用流量 85.8m3/s，

装机容量 3*31MW，多年平均发电量 3.69 亿 kW•h，具有日调节能

力。 

建设工期为 89 个月（2008 年 7 月至 2015 年 12 月），水土保

持建设时间为 2008 年 7 月至 2017 年 11 月。 

（二）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含变更） 

2007 年 8 月，四川省水利厅印发了《关于四川省甘孜州乡城

县娘拥水电站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批复》（川水函[2007]800 号）。

防治责任范围面积 72.11hm2，其中项目建设区 71.16hm²，直接影响

区 0.95hm²。工程划分为三通一平区、枢纽工程占地区、施工临时

设施占地区、渣场区、料场区、移民安置区和水库淹没区等 7 个防

治分区。土石方开挖总量 161.29 万 m3（松方），填方总量 5.4 万

m3（松方），弃渣总量 155.89 万 m3（松方），规划设置弃渣场 6 处。 

根据四川省水利厅《关于同意甘孜州乡城县娘拥水电站工程水

土保持设计变更备案的函》（川水函〔2014〕394 号，2014 年 3 月），

项目防治责任范围调整为 71.45hm2，工程划分为水库淹没区、枢纽

占地区、临时设施占地区、渣场区、料场区、施工道路区等 7 个防

治分区。工程土石方开挖总量为 116 万 m3，回填利用量 12 万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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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渣总量 104 万 m3(折合松方 157.35 万 m3)，共设置 6 个弃渣场。 

建设期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 48.44hm²，均为项目建

设区面积。工程划分为水库淹没区、枢纽占地区、临时设施占地区、

渣场区、料场区、施工道路区等 7 个防治分区。 

（三）水土保持监测情况 

2008 年 10 月，建设单位委托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对四

川省甘孜州乡城县娘拥水电站项目进行水土保持监测。 

2020 年 12 月，监测单位完成监测工作并编写了《四川省甘孜

州乡城县娘拥水电站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监测报告认为：水土保持措施工程的实施，基本按照主体工程

和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的要求组织实施。施工安排合理、紧凑、同步，

施工质量达标，有效地将水土流失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内。经水土保

持监测分析，工程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布局总体合理，工程措施质

量合格，植物措施选用的乔灌草生长较好且覆盖度高，防治效果明

显，水土保持措施效益已正常发挥并运行正常。 

（四）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和主要结论 

2013 年 6 月，建设单位委托四川大学编制四川省甘孜州乡城

县娘拥水电站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2020 年 12 月，验收报告编制单位编写完成了《四川省甘孜州

乡城县娘拥水电站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建设期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 48.44hm²，其中：水库

淹没区 12.82 hm²，枢纽占地区 2.65 hm²，临时设施占地区 3.57hm²，

渣场区 14.25hm²，料场区 4.20hm²，施工道路区 10.95hm²，均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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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区面积。 

本工程建设期土石方开挖总量为 128.55 万 m3(自然方，下同)，

其中挖方量 116.29 万 m3，填方量 12.26 万 m3。工程弃方量为 104.02

万 m3，均堆弃于工程配套弃渣场。 

已完成的水土保持措施有：工程措施有锚杆 18500 根，喷混凝

土 28500m3，钢筋石笼 1500m3，斜坡 C20 混凝土 6400m3，M7.5 浆

砌石挡墙 1230m3，抛石混凝土护脚 60m3，斜坡浆砌石（截）排水

沟 950m3，沉沙凼 18 个，抛石混凝土 60m3，简易铁丝防护网 4200m2，

1.5m 高防护网 500m。土地平整 12.11 hm2，覆土 37352 m3， M10

浆砌石（截）排水沟 213m3，临时设施区浆砌石沉沙凼 51m3。土石

方开挖 54819.2m3，M7.5 浆砌石挡墙 7794m3，C15 埋石砼挡墙

7101.9m3，C15 混凝土挡墙 9266.8m3，C20 混凝土挡墙 8032m3，抛

石护脚 2100m3，大块石回填 13020.3m3，C20 砼引水渠 686m3，M10

浆砌石排水沟 65m3，M10 浆砌片石截水沟 1082.2m3，人工挖沟槽

517.25m3，C25 喷混凝土 140 m，抛石护脚 2703 m3，反滤料 87 m3，

钢筋 171 t。纳入本次验收范围的植物措施有栽植灌木 1270 株，乔

木98株，播撒草籽35.4hm2/1589kg。。临时措施有表土剥离64485m3，

撒草籽 310kg，编织袋挡护 4756m3，(截)排水沟 741m，临时沉沙

凼 4 个，密目网 24680m2。工程质量总体合格，建成后水土流失已

得到有效控制。 

在各参建单位的共同努力下，完成了水土流失防治任务，5 个

单位工程、14个分部工程、1402个单元工程全部合格，合格率100%。

由此，水土保持工程质量总体综合评定为合格，同意单位工程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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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 

在工程建设中，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投资 8324.68 万元，其中，

工程措施 7424.76 万元，植物措施 173.09 万元，临时措施 370.88

万元，独立费 327.73 万元，足额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 28.22 万元。 

建设工期为 89 个月（2008 年 7 月至 2015 年 12 月），水土保

持建设时间为 2008 年 7 月至 2017 年 11 月。 

该工程在建设过程中，采取了适宜的水土保持措施，效果明显。

工程扰动土地整治率为 99.44%，水土流失总治理度为 96.17%，土

壤流失控制比 1.18，拦渣率为 96.22%，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98.08%，

林草覆盖率为 28.66%，各项防治指标均已达到方案制定的防治目

标。 

验收报告认为：水土保持投资落实较好，满足了水土保持防治

要求；水土保持设施运行正常，水土保持设施运行期管护责任已经

落实，可以保证水土保持功能的有效发挥。因此，该工程已达到生

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条件，可以进行竣工验收。 

（五）验收结论 

通过查阅相关验收资料和实地查看，验收组认为：建设单位在

施工过程中重视并实施了各项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建成的水土保持

设施质量总体合格，对控制和减少工程建设中的水土流失发挥了重

要作用，完成了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任务，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达到

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目标值，符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的条件，同意

该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通过验收。 

（六）后续管护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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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建设单位在运行期间加强水土保持措施的管理，特别是绿

化措施的管护，对水土保持设施运行及防治效果等进行不定期巡

查，确保水土保持效益长期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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